致竞买人：请仔细阅读本次拍卖会竞买须知，凡参加竞拍的竞买人，均视为认可本次拍卖会竞买须知中各项条款，应按照本次竞买须知履行各项义务，否则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竞 买 须 知

一、本次拍卖标的、参考价、保证金：
六安市叶集区看花楼林场特高压清障松树（第一批），以红线范围内实际数量为准。位于叶集区看花楼林场，占地面积约38.63亩，折合出材重量约134.25吨。其中：具体涉及林班小班号为：4号（新增）、14-1号、15号、18号、19号、20号、21号，木材蓄积量约144.08立方米。参考价为53700元，保证金为10000元。
注：本标的物按现场实际状况整体拍卖，不过磅，标的红线范围内的麻栎、三角枫等其他树种不在此次拍卖范围内，竞买人应提前勘查了解标的详情。成交后，标的物将按现状移交。
二、竞买人资格、看样、瑕疵提示：
1.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内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者，不具备参与竞买的资格。
2.按现状拍卖，竞买人自行看样。
本次拍卖的树木（周边情况等）以现状拍卖。拍卖文件中代理机构对拍卖标的物所作的说明、提供的相关资料、图片等资料是从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中摘录，仅供竞买人参考，本公司对此类资料不作任何品质担保及评价，相关资料不构成对标的物的任何担保。              
[bookmark: _GoBack]竞买人在参与竞买之前务必亲临展示现场，实地看样，认真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物，查看所竞买标的物的实际情况，详细了解拍品的面积、数量、品质、权利状况及现状，调查是否存在瑕疵，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视同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
3.拍品瑕疵不担保提示：委托人和拍卖人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在公告展示期间，委托人和拍卖人就相关事项提供全力咨询服务。
竞买人须自行做好尽职调查，竞买人参与竞价，即承认拍品现状，如因情况不清造成的后果，责任自负。
4.本次拍卖标的是以现状进行拍卖的，拍卖人对标的不作担保，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影响拍卖成交结果及成交价格。如实际情况与公告有误差，买卖双方互不补差价。
三、竞价规则
1.拍卖会开始后，拍卖师宣布拍卖规则及注意事项，并在宣布起拍价和加价幅度后，开始竞拍。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反悔。但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将失去效力。
2.本次拍卖按照增价拍卖方式进行，拍卖师宣布起拍价和加价幅度后，每举一次号牌，表明增加一个加价幅度。拍卖师有权根据现场竞价情况调整加价幅度。竞买人也可超过一个加价幅度应价。若两个或更多的竞买人同时报同一价，以拍卖师当场点号为准。
3.本次拍卖会，若只有一位竞买人，且出价达到或超过保底价的，可以确认成交。
4.当场上无人加价时，经拍卖师三声报价后，再无人加价，并且场上最高报价达到或超过保底价，拍卖师以落槌表示成交。成交后不得反悔。在拍卖师落槌的同时又有人出价的，此价将不予认可。成交后买受人（竞得人）应签署《成交确认书》和拍卖笔录。
5.竞买人没有举号牌或以其他方式应价的无效，也不得拿非本公司号牌应价，号牌不得转让他人使用，若他人举牌应价，造成后果由转让者负责。
6.竞买人应自觉遵守拍卖会秩序，不得干扰、阻碍他人竞买，竞买人之间不得相互串通，否则保证金不予退还。
7.拍卖会结束后，竞买人应交回号牌方可离场。
8.买受人（竞得人）不得拒签《成交确认书》，否则视为违约。成交后反悔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相关规定追究违约方的责任。
9.拍卖成交的，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价款及拍卖佣金。
四、价款支付、标的移交
1.标的成交价款、履约保证金
成交后，买受人须在三日内付清标的成交价款、履约保证金5000元至指定账户，账户信息另行联系。
2.标的拍卖佣金
本次拍卖，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佣金5000元，账户信息另行联系，竞买人报价时应综合考虑上述费用。
3.标的移交
买受人成交后三日内缴清全部价款（含成交价款、履约保证金、佣金）后到拍卖公司拿取拍卖成交确认书，凭拍卖成交确认书、付款凭证在3日内与委托人办理标的移交手续。
五、违约责任
买受人（竞得人）如不能按期付清标的价款、履约保证金、拍卖佣金，不能按期接收标的，均视为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竞得人自动放弃该标的所有权利，拍卖人和委托人有权利另行处理拍品，并按照拍卖法第39条的规定向竞得人要求赔偿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
拍卖法第39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六、关于资产（产权）移交确认
1.标的按现场现状移交，买受人自行接收。委托人提供采伐证，买受人自行采伐。采伐、转运及其他一切费用及安全责任事宜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2.买受人须在2026年3月16日前完成标的物的采伐、搬运及清理工作，买受人按时完成上述工作后，经委托人六安市叶集区林业中心验收合格后，履约保证金5000元方可退回，若买受人逾期未完成，保证金不予退还。
七、本次拍卖是经法定公告期和展示期后才举行的，就拍卖标的物已知或可能存在的瑕疵已在本次拍卖资料中作了详尽的说明。
八、拍卖人（拍卖代理机构）依法依规完成拍卖工作，履行了瑕疵告知、风险提示义务，投资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买卖双方无论发生何种纠纷，已经收取的拍卖佣金不予退还。
九、拍卖人不因买受人或委托人的违约行为而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在拍卖会开始前有权中止或撤回标的，拍卖人根据委托人的通知，退还竞买人的保证金，委托人、拍卖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本竞买人（代理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本竞买须知内容，愿意遵循《竞买须知》中所有条款，如因个人原因造成违约或违反《竞买须知》中的相关规定，愿承担违约责任。

           
                       安徽皖融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8日

